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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适用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是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2648922855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

现金红利0.1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1、公司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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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是 √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4,449,281,398.77
417,768,423.38
419,523,954.42
383,501,748.42

0.1577
0.1577
4.67%

本报告期末

17,519,746,547.46
9,010,709,604.20

上年同期

4,435,262,851.81
509,051,893.14
493,845,392.46
257,051,250.42

0.1922
0.1922
5.43%

上年度末

16,749,301,913.89
8,715,268,582.81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0.32%
-17.93%
-15.05%
49.19%

-17.95%
-17.95%
-0.76%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4.60%
3.3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北 方 特 种 能
源 集 团 有 限
公司

紫 金 矿 业 紫
南（厦门）投
资 合 伙 企 业
（有限合伙）

#紫金矿业投
资（上海）有
限公司

中 国 北 方 工
业有限公司

奥信控股（香
港）有限公司

广 西 建 华 机
械有限公司

西 安 庆 华 民
用 爆 破 器 材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陕 西 省 产 业
投 资 有 限 公
司

香 港 中 央 结
算有限公司

容 县 储 安 烟
花 爆 竹 销 售
有限公司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股东性质

国有法人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国有法人

国有法人

国有法人

国有法人

国有法人

境外法人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54,835

持股比例

19.70%

11.99%

9.82%

6.43%

6.03%

4.74%

2.03%

1.34%

1.30%

1.25%

北方特种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北方工业有限公司、奥信控股（香港）有限公司、广西建华机械有限公
司、西安庆华民用爆破器材股份有限公司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紫金矿业紫
南（厦门）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紫金矿业投资（上海）有限公司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
一致行动人。除上述股东外其它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股东紫金矿业投资（上海）有限公司通过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0,000,000 股、股东张浩通过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8,534,355 股。

持股数量

521,869,961.00

317,710,341.00

260,110,468.00

170,375,085.00

159,682,102.00

125,448,721.00

53,883,664.00

35,443,721.00

34,408,366.00

33,197,903.0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
有）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259,583,806.00

0.00

0.00

170,375,085.00

159,682,102.00

125,448,721.00

53,883,664.00

14,453,749.00

0.00

13,565,015.0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适用 √不适用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2024年8月5日，江南化工与陕西红旗民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旗民爆”）股东宝鸡市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宝鸡市国资委”）及宝鸡市工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
鸡工发集团”）分别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关于陕西红旗民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公司拟
以现金方式收购宝鸡市国资委及宝鸡工发集团合计持有的红旗民爆35.9721%股份。本次交易完成后，
红旗民爆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本次交易事项尚需宝鸡市人民政府、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批准，无需国务院国资委审批。本
次交易事项尚需通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经营者集中审查。该交易尚处于筹划阶段，标的资产的最
终交易价格以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并经有权单位审批备案后的评估报告的评估结
果为准。

证券代码：002226 证券简称：江南化工 公告编号:2024-037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六届董事会

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于2024

年8月17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了各位董事，并于2024年8月28日在本公司会议室采用现场结合
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召
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杨世泽先生主持，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公司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审议通过了该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 票，弃权0 票。
详见2024年8月29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的《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登

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2024-039）。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2024年半年度持续风险评估报告》；
关联董事杨世泽、代五四、李宏伟、郭小康、孙飞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4票，反对0 票，弃权0 票。
该议案已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4年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全体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
详见2024年8月29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2024年半年度持续风险

评估报告》。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拟以公司 2024年 6月 30日的总股本 2,648,922,855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0.10元人民币（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公司本次现金分红合计派发现金为人民币26,489,228.55元。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此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2024年8月29日登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

《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0）。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收购民爆资产及附属产能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董事杨世泽、代五四、李宏伟、郭小康、孙飞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4票，反对0 票，弃权0 票。
该议案已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4年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全体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
详见2024年8月29日登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

《关于全资子公司收购民爆资产及附属产能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1）。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见2024年8月29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的《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内容详见2024年8月29日登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的《关于召开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4-042）。
特此公告。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226 证券简称：江南化工 公告编号:2024-038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六届监事会

第十六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2024年

8月17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了各位监事，并于2024年8月28日在公司会议室采用现场结合通讯方
式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 3名，实际出席监事 3名，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陈现河先生主持，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

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见2024年8月29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的《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登

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2024-039）。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董事会制定的2024年半年度利润方配预案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一

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同意以公司2024年6月30日的总股本2,648,922,855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10元人民币（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公司本
次现金分红合计派发现金为人民币26,489,228.55元。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此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2024年8月29日登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

《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0）。
特此公告。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226 证券简称：江南化工 公告编号:2024-040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半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年8月28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
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现将
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利润分配预案基本情况
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2023年度审计报告》，2023年度公司实现合并

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73,085,430.97元（其中母公司实现利润为265,753,831.27元）。截
至 2024年 6月 30日，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为 861,323,055.02元，合并报表未分配利润为 4,112,071,108.61
元。公司合并报表和母公司报表的累计可供分配利润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期初经审计未分配利润

减：利润分配

加：本期净利润

减：提取盈余公积

期末未分配利润

合并报表

3,853,238,056.53
158,935,371.30
417,768,423.38

--
4,112,071,108.61

母公司报表

871,411,918.87
158,935,371.30
148,846,507.45

--
861,323,055.02

为避免出现超分配情况，公司以合并报表、母公司报表中可供分配利润孰低的原则来确定具体的
利润分配比例，公司可供分配利润为861,323,055.02元。

为提升公司投资价值，增强投资者获得感，推动公司高质量发展，在综合考 虑公司目前的财务状
况和盈利能力的前提下，经控股股东北方特种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提议，公司2024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为：

以公司2024年6月30日的总股本2,648,922,855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10
元人民币（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公司本次现金分红合计派发现金为人民币26,489,
228.55元。

二、相关审批程序及意见
1、审批程序
公司于 2024年 8月 28日分别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并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监事会审批意见
董事会制定的2024年半年度利润方配预案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

《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同意以公司2024年6月30日的总股本2,648,922,855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0.10元人民币（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公司本次现金分红合计派发
现金为人民币26,489,228.55元。

三、相关说明
1、利润分配预案的合法性、合规性
该预案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企业会计准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

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和要求，具备合法性、合规性及合理性。不会造成公司流动资金短缺，不存在
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2、利润分配预案与公司成长性的匹配性
鉴于公司当前稳健的经营能力和良好的财务状况，结合公司未来的发展前景和战略规划，在保证

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的前提下，充分考虑广大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和合理诉求，提出
的利润分配预案兼顾了股东的即期利益和长远利益，与公司经营业绩及未来发展相匹配，体现了公司
积极回报股东、与全体股东共享公司成长的经营成果的原则。

3、相关风险提示：若在分配预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由于可转债、股份回购、股权激励行权、再融资
新增股份上市等原因发生变化的，将按照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比例进行调整。本次利润分配预
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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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收购民爆资产及
附属产能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江南化工”）已于2023年12月27日召开第六届
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签署资产购买框架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并
于2023年12月28日披露了《关于全资子公司签署资产购买框架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82）。

按照框架协议约定，辽宁庆阳民爆器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庆阳民爆”）原转至新疆天河化工有限
公司许可使用的8,000吨产能归属北方爆破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方爆破”）；庆阳民爆许可证上
30,000吨民用爆炸物品生产许可能力（20,000吨炸药生产许可、7,000吨震源药柱生产许可与3,000吨起
爆具生产许可），及工业和信息化部安全生产司因撤点灭线奖励的6,000吨工业炸药生产许可能力，已
经登记至北方爆破名下，北方爆破向庆阳民爆已支付履约保证金5,000万元人民币。

2、本次交易的最终交易价格以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并经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机构授权单位备案的《北方爆破科技有限公司拟收购辽宁庆阳民爆器材有限公司民爆资产组涉及之民
爆资产组市场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天兴评报字[2024]第0126号）评估结果作为参考依据，经北京
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拟收购的庆阳民爆资产市场价值进行评估，以2023年9月30日为基准
日采用收益法对评估对象进行了评估，庆阳民爆民爆资产组的不含增值税市场价值为18,367.85万元,
含税价为 19,497.22万元。经各方协商一致后确定，本次交易对价（含税）为 19,497.22万元。

3、截至本公告日，交易对方庆阳民爆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兵
器工业集团”）实际控制下的企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
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4、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该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辽宁庆阳民爆器材有限公司
2、注册资本：4000万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姜涛
4、成立日期：1998-11-23
5、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100012202932XT
6、公司住所：辽阳市东京陵经济特区
7、经营范围：制造：民用爆炸物品、包装物；工程爆破、定向爆破、无声破碎设计施工和技术咨询；普

通道路货物运输，经营性危险货物运输：1类1项，剧毒化学品除外；化工产品批发、零售。（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辽宁庆阳特种化工有限公司

茅杰青

魏振杰

孟俊同

张立德

莫俊杰

合计

出资金额（万元）

3,388.66
279.92
150.89
108.53
36
36

4,000

持股比例

84.72%
7.00%
3.77%
2.71%
0.90%
0.90%

100.00%
注：辽宁庆阳特种化工有限公司是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下属中国北方化学

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9、最近一年经审计主要财务数据情况如下：
2023年总资产8,159万元，净资产6,869万元。2023年度营业收入1,213万元，净利润6万元。
10、经查询，辽宁庆阳民爆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资产收购范围为庆阳民爆的专利权、乳化炸药生产线和铵油混装炸药生产线相关机器设备及其附

属产能。
（二）标的的基本情况

序号

1
2
3

项目

机器设备

无形资产-专利

附属产能

数量

53台

9项

44,000吨

四、资产收购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北方爆破科技有限公司
乙方：辽宁庆阳民爆器材有限公司
经双方协商，辽宁庆阳民爆将本协议附件确定的固定资产、专利技术、合计44,000吨生产许可全部

转移至甲方名下（含已转入新疆天河化工有限公司的8,000吨工业炸药生产许可）（以下统称“标的资产
及资质”），北方爆破同意受让并以现金方式向辽宁庆阳民爆支付交易对价。

1、交易内容及方式
双方同意，乙方将双方确认的其拥有的标的资产及资质等转让至甲方名下，甲方以现金方式支付

该部分标的资产的对价，交易对价最终以双方共同聘请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并经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
限公司备案的评估报告为准。

2、转让价款支付
双方同意，本次交易对价共分为三期支付，具体如下：
（1）本协议项下标的生产许可及相关必要资质全部登记至甲方名下后，将甲方已经支付给乙方的

履约保证金5,000万变更为首付款；
（2）本协议生效后，甲方于10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本次交易总对价至50%；
（3）本协议项下标的固定资产、专利技术全部过户至甲方名下且完成过户登记后，甲方于10个工

作日内向乙方支付本次交易总对价剩余的50%。
3、双方的声明与承诺
双方承诺积极办理本次交易相关的审批手续、过户登记手续，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并及时签署、出具相关文件，积极协助对方各项手续、履行相关的义务。
甲方承诺根据本协议的约定足额按时支付意向保证金及本次转让价款。
乙方合法享有标的资产及资质完整的所有权与完全的处分权，没有任何权利上的瑕疵；不存在被

设置抵押、质押等担保权利或因任何原因被采取冻结、查封等司法或行政强制措施的情况，不存在其他
限制转让的情况，也不附带任何或有负债或其他潜在负担、责任或纠纷。

4、本协议的生效
本协议经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名并加盖公章后成立，经双方各自按其章程及制度规定完

成本次交易的内部审批程序之日正式生效。
五、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的目标资产价格以评估价值为定价依据，遵循公开、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本次交易标

的资产的最终交易价格以符合《证券法》规定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且经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授
权单位备案的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为参考依据，经各方协商一致后确定，定价公允合理，双方根据自
愿、平等、互惠互利原则签署交易协议，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六、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交易顺应民爆行业重组整合产业政策要求，符合公司民爆一体化业务的战略发展目标。本

项目的实施将提供有力支撑北方爆破的持续发展，并稳固公司在国内民爆行业中继续保持领先地位，
进而充分保障股东利益。

2、根据公司实际控制人兵器工业集团此前出具的《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具体内容详见
2020年8月4日公司披露的《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兵器工业集团承诺在
成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后的60 个月内完成相关民爆资产注入程序，实现兵器工业集团民爆资产的
整体上市。本次交易系对兵器工业集团上述承诺的切实履行，符合证监会的监管精神，有助于减少兵器
工业集团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同业竞争，维护上市公司中小股东的利益。

3、董事会同意本次资产购买事项，该事项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不会对公司财务及
经营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七、其他说明
1、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债务重组等情况。
2、本次收购民爆资产项目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及自筹资金。
3、本项目为庆阳民爆资产收购项目,庆阳民爆撤点灭线,民用爆炸物品生产许可证取消。北方爆破

获得庆阳民爆现有民用爆炸物品生产许可能力及工业和信息化部安全生产司因撤点灭线奖励的工业
炸药生产许可能力6,000吨，故此次资产收购附属产能为44,000吨。

八、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24年初至本公告日，公司与关联人庆阳民爆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0万元。本

次交易将新增关联交易14,497.22万元。
九、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本次董事会召开前，公司独立董事召开了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全体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关于全资

子公司收购民爆资产及附属产能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独立董事
专门会议审议的情况如下：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本次收购民爆资产及附属产能暨关联交易的交易价格合理、公允，符合公
正、公开、公平的市场商业原则，有利于减少兵器工业集团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同业竞争，符合公司和全
体股东的利益，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未影响公司的独立性，未发现有侵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行
为和情况。因此，我们一致同意该议案，并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十、备查文件
1、江南化工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3、资产收协议；
4、资产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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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于2024

年8月28日召开，会议决定于2024年9月19日召开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本次股东大
会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会议届次：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性及合规性：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4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9月19日（周四）下午14:50。
（2）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9月19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4年9月19日上午9:15一9:25,9:30一11:30和下午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9月19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5、会议召开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
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
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6、股权登记日：2024年9月11日（周三）
7、出席对象：
（1）截止2024年9月11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本公司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因故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
的股东可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8、会议地点：公司会议室（地址：安徽省合肥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创新大道2800号创新产业园二期

J2栋A座17层）
二、会议审议事项：

表一：本次股东大会提案名称及编码表

提案编码

100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

√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2024年8月29日刊登

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
上述议案将对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进行单独计票。
三、会议登记事项
1、登记时间：2024年9月13日（上午9:00-11:30，下午15:00-17:00）。
2、登记方式：
（1）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2）法人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单位持股凭证、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原件

办理登记手续；
（3）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及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4）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2024年9月13日下午17:00点前

送达或传真至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3、登记地点：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部（法律合规部、董事会办公室）。信函登记地

址：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部（法律合规部、董事会办公室），信函上请注明“股东大会”字
样。通讯地址：安徽省合肥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创新大道2800号创新产业园二期 J2栋A座17层，邮政编
码：230088，传真：0551-65862577。

4、本次会议会期半天，与会股东或代理人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5、联系方式：
联 系 人：张东升
联系电话：0551-65862589
传 真：0551-65862577
邮 箱：zhangdongsheng@ahjnhg.com
地 址：安徽省合肥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创新大道2800号创新产业园二期 J2栋A座17层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 http://wltp.cninfo.

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五、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通知。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流程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2226
2、投票简称：江南投票
3、本次股东大会提案为非累积投票提案，股东可对提案填报的表决意见有：同意、反对、弃权。
4、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其他所有议案表达 相同意见。股东对总议

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 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
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 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
先对总议案投票 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4年9月19日的交易时间，即上午9:15一9:25,9:30一11:30和下午13:00一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9月19日上午9:15至

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

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具
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 东 根 据 获 取 的 服 务 密 码 或 数 字 证 书 ，可 登 录 http://wltp.cninfo.com.cn在
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授权委托书
授 权 委 托 书

兹授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本人）出席于2024年9月19日召开的安徽江南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我单位（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本公司/本
人对本次会议表决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可代为行使表决权，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由我单位
（本人）承担。

提案编码

100

非累积投票提
案

1.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备注
（该列打勾

的 栏 目 可 以 投
票）

√

√

同意 反对 弃权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委托有限期限：自签署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备注：
1、股东（含股东代理人）在表决时只需在议案右边的“同意”、“反对”和“弃权”中任选一项，选择

方式应以在选项下方对应的空格中打“√”为准，不符合此规定的表决均视为弃权。
2、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委托人为自然人的需要股东本人签名；委托人

为法人股东的，加盖法人单位公章。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2226 证券简称：江南化工 公告编号：2024-039 半年度报告摘要20242024

上海海融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300915 证券简称：海融科技 公告编号：2024-069 半年度报告摘要20242024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海融科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庄涛

021-37560135
上海市奉贤区金汇镇金斗路666号

hrkj@hiroad.sh.cn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王晓峰

021-37560135
上海市奉贤区金汇镇金斗路666号

hrkj@hiroad.sh.cn

300915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518,450,038.36
69,317,168.70
59,952,740.88
2,433,066.99

0.7702
0.7702
4.50%

本报告期末

1,715,214,402.30
1,514,552,446.62

上年同期

473,676,832.14
48,492,735.60
39,416,878.91
17,692,146.37

0.5388
0.5388
3.28%

上年度末

1,771,168,831.63
1,507,110,201.11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9.45%
42.94%
52.10%

-86.25%
42.95%
42.95%
1.22%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3.16%
0.4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 告 期 末
普 通 股 股
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黄海晓

黄海瑚

上 海 巧 朵
投 资 管 理
合 伙 企 业
（ 有 限 合
伙）

7,716

股东性质

境 内 自 然
人

境 内 自 然
人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持股比例

43.20%

28.80%

0.9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
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
有）

持股数量

38,880,000

25,920,000

814,500

0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29,160,000

19,440,000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
的股东总数（如有）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数量

0

0

0

上 海 海 融
食 品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第
一 期 员 工
持股计划

海 南 羊 角
私 募 基 金
管 理 合 伙
企业（有限
合伙）－羊
角 零 号 私
募 证 券 投
资基金

#徐缓

中 国 太 保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本
级 － 集 团
自 有 资
金-012G-ZY001深

中 国 太 平
洋 人 寿 保
险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分 红 - 个
人分红

#于秀平

中 国 太 平
洋 人 寿 保
险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传 统 － 普
通 保 险 产
品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
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其他

其他

境 内 自 然
人

其他

其他

境 内 自 然
人

其他

0.90%

0.59%

0.51%

0.45%

0.43%

0.39%

0.34%

黄海晓和黄海瑚为兄弟关系；黄海晓和黄海瑚于2015年12月16日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为一致行动人，该《一
致行动协议》于 2023年 12月 1日到期，经原一致行动人双方同意并确认，决定《一致行动协议》到期后不再续
签；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前10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公司股东徐缓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455,911股，实际合计持有455,911股。
公司股东于秀平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156,300股外，还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193,200股，实

际合计持有349,500股。

813,770

531,600

455,911

403,069

382,800

349,500

310,376

0

0

0

0

0

0

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0

0

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艾布鲁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殷明坤

0731-85585691
长沙市天心区芙蓉南路一段 979号天城商
业广场8栋17层

airbluer@vip.163.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李微星

0731-85585691
长沙市天心区芙蓉南路一段 979号天城商
业广场8栋17层

airbluer@vip.163.com

301259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74,540,187.03
-27,177,084.22
-28,174,079.67
-49,392,866.32

-0.1742
-0.1742
-3.19%

本报告期末

1,441,870,228.47
838,178,553.29

上年同期

129,710,570.65
2,981,815.50
2,557,068.19

27,295,514.07
0.0211
0.0211
0.33%

上年度末

1,444,316,596.98
865,975,750.81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42.53%
-1,011.43%
-1,201.81%
-280.96%
-925.59%
-925.59%

-3.52%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0.17%
-3.2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 告 期 末
普 通 股 股
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钟儒波

游建军

#湖南峻熙
私 募 基 金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 峻
熙 正 诚 2
号 私 募 证
券 投 资 基
金

4,483

股东性质

境 内 自 然
人

境 内 自 然
人

其他

持股比例

30.88%

17.72%

5.3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
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
有）

持股数量

48,165,000

27,641,250

8,385,000

0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48,165,000

20,730,937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
的股东总数（如有）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质押

不适用

不适用

0

数量

15,990,000

0

0

#湖南富船
私 募 投 资
基 金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 富 船
鼎 元 2 号
私 募 证 券
投资基金

长 沙 蓝 方
企 业 管 理
合 伙 企 业
（ 有 限 合
伙）

#杭州雀石
私 募 基 金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 雀
石 知 几 2
号 私 募 证
券 投 资 基
金

#姜有为

熊燕

钟志刚

钟浩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
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其他

其他

其他

境 内 自 然
人

境 内 自 然
人

境 内 自 然
人

境 内 自 然
人

5.02%

3.50%

2.45%

1.56%

1.48%

0.69%

0.66%

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钟儒波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48,165,000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30.88%，同
时通过长沙蓝方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控制公司3.50%的股份。除以上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
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1、公司股东湖南峻熙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峻熙正诚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0股
外，还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8,385,000股，实际合计持有8,385,000股;2、公司股东湖南富船私募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富船鼎元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
持有30,000股外，还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7,793,750股，实际合计持有7,823,750股;3、公司股东杭州雀石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雀石知几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320,000股外，还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3,502,776股，实际合计持有3,822,776股;4、公司股东姜有为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0股外，还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2,437,770股，实际合
计持有2,437,770股;5、公司股东张亚萍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0股外，还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999,800股，实际合
计持有999,800股;6、公司股东李晓晖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0股外，还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974,240股，实际合
计持有974,240股;

7,823,750

5,460,000

3,822,776

2,437,770

2,303,770

1,082,700

1,023,000.00

0

5,460,000

0

0

0

0

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0

0

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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